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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3_c36_327241.htm （国发〔１９９３〕

５４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各大军区、省军区、集团军，军委各总部、各

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民

政部、劳动部、总参谋部《关于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随用工

单位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退伍义务兵的安置工作，政策性强，关系到社会

和部队的稳定。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从巩固国防，

支持部队建设，维护改革和稳定的大局出发，严格执行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切实加强退伍安置工作的领导，及

时研究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退伍安置

工作的顺利进行。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随用工单位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的

意见国务院、中央军委： 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发布改革劳动制

度等四个规定后，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对符合安排工

作条件的退伍义务兵仍实行固定工制度。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国务院在讨论通过《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时又强调“从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对退伍义务兵安置的优待

政策不变”，并指出“从用工制度改革的方向看，在退伍义

务兵的安置工作中，将来最终也要实行合同制，由于这个问

题比较复杂，涉及面广，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逐步

过渡”。几年来，对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伍义务后实行固



定工制度，为稳定部队、促进征兵、巩固国防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是，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国务

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后，企业

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变化，改革了固定工制度，逐步实行全

员劳动合同制。如继续对退伍义务兵实行固定工制度，致使

企事业两种用工制度并存，则难以适应企事业改革发展的需

要。因此，改革退伍义务兵固定工制度势在必行。用工制度

的改革，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优待政策。 本着既要有利于国

家经济建设，又要有利于国防建设的原则，经研究，现就符

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伍义务兵实行劳动合同制等问题提出如

下意见： 一、随用工单位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凡分配到实

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企事业单位的，可实行劳动合同制；对分

配到尚未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企事业单位的，仍按现行规定

执行。 二、依法保障退伍义务兵的第一次就业。符合安排工

作条件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和《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的规定，由当地政府负责安排

工作，实行“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办法，保证退

伍义务兵的第一次就业。同时，对自愿到劳务市场竞争就业

和自谋职业的应予支持和鼓励。各级政府的安置部门要根据

企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安置计划，各级劳动部门

要积极予以协助；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对当地政府分配的

任务，要作为一项应尽的国防义务保证完成，不得拒绝。 三

、在签订合同、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待。分配到实行全员劳动

合同制企事业单位的退伍义务兵，与用工单位签订无固定期

限合同。如退伍义务兵自愿签订有期限合同，则应当允许。

在合同期内，用工单位不得随意辞退。鉴于义务兵在部队服



役几年，退伍后转换职业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因此应给予

一年以上熟悉业务、技术的时间。在此期间内，接收单位不

得以优化劳动组合为由使其离岗，应组织他们进行技术培训

，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退伍义务兵的工资、福利和其他待

遇不得低于他们入伍时参加工作的同工龄、同工种职工的平

均水平；退伍义务兵自愿终止合同或合同期满后需要再就业

时，劳动部门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介绍就业。 四、妥善安

置伤病残退伍义务兵。对按国家政策规定需要安排工作的伤

病残退伍义务兵，中央和地方各企事业单位要按照《退伍义

务兵安置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国务院、中央

军委批转民政部、总参谋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伤病残义

务兵退伍和安置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２〕４号

文件）精神，自觉接受当地政府分配的安置任务，为伤病残

退伍义务兵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的工资、福利和其他

待遇应视同本单位因公致残的职工，无特殊理由不得辞退。

对拒不接收伤病残退伍义务兵的单位，当地政府要依法追究

其领导者的责任。 五、妥善解决养老、待业保险、住房等待

遇。退伍义务兵的军龄连同待分配时间应一并计算为所在单

位的连续工龄和待业、养老保险投保年限，并在工资、住房

和其他方面享受同工龄、同工种职工待遇。 六、加强领导，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退伍义务兵的安置工作，事关社会的稳

定和部队的稳定，政策性强，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

作的领导，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及时研究和解决工作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各部队要加强宣传教育，认真做好服现

役战士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理解改革、支持改革，顾全大

局，安心服役，退役后自觉服从政府的安排。退伍义务兵回



到地方后，各级政府及安置部门也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

。有条件的地区，可由政府拨出专款，对待分配期间的退伍

义务兵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各有关部门要积极

支持和协助安置部门共同做好安置工作，帮助退伍义务兵解

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服务。 以下

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军队各单位贯彻执行。 民政部 

劳动部 总参谋部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